
论我国的全面版权立法
`

郑 成 思

19 79年
,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确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两大国策
。

在几年之中
,

我国已通过某些法律和某些双边协定① 承担了版权国际保护上 的某些义务
。

但是
,

我国版权

立法工作的进度比专利与商标立法都要迟缓得多
。

原因之一
,

是有不少人对于是否需要建立

全面的版权保护制度还没有作肯定的回答
。

因此
,

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仍是必要的
。

一 、

版 权
一

,
刘乡之权保护制度

版权最初是指
“

出版 (或翻印 ) 之权
” ,

它的出现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密切联系着

的
.

因此
,

有人认为版权保护是从首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的我国开始的②
。

以成文法律保护版权始于英国
.

英国 1 7 0 9年的 《 安娜法 》 ,

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
。

在

这部法律中
,

强调保护作者及出版者的利益
,

防止他人靠翻印而牟利
,

所以该法使用的是
“

版权
”

这个概念
。

法国大革命之后
,

颁布了另一种类型的版权法
,

它强调保护作者 (而不包

括出版者 ) 的权利
,

除经济权利外
,

还强调精神权利
,

而且把后者看作一种不可剥夺
、

不可

转让的
“

天赋人权
” ,

因此在法律中使用了另一个概念一
“

作者权
”

( dr
o it de

’ a ut e
盯 )

。

在法国之后制定版权法的大陆法系国家
,

大都沿用了
“

作者权
”

的概念
。

十九世纪末
,

日本

从德国把
“

作者权
”

( U
r h eb e r r o c h O 搬过去

,

译成了日文的
“

著作权
” 。

清朝末年
,

中国版

权法的起草者又从 日本照搬了
“

著作权
” 。

这个概念虽然 在很长时间被我国一些人使用着
,

但它毕竟是个不恰当的词
,

它既未反映出版权制度的起源
,

又没能反映出保护作者这个实

质
。

如果我们使用大陆法系国家
“

作者权
”

的概念
,

则从原意
_

L 更合适些
,

但目前我国一直

通 用
“

版权
”

的概念
,

我国外交部统一翻译的国际条约集中
,

也有 《 世界版权公约 》 而无世

界
“

著作权
”

公约
。

事实上
,

我国国内对版权这个词的使用也正在逐渐统一
,

因此
,

使用约

定俗成的
“

版权
”

概念也无大的不妥
。

版权是一种专有权
,

也可以视为独占权或垄断权
。

但版权不同于专利权
,

它并不保护作品

的内容
,

而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
;

它并不要求受保护的作品必须是首创的
,

而只要求是独

本文所说的
.

全面
.

版权保护
,

并不是指发达国家把版权适用范围扩得很 广的那种保护
,

而是与仅仅有限地保

护
“

出版物
.

的不全面 的版权保护相对而言 的
.

见 19 8 。年 《 中外合资经营所得税法施行细则
》 第二条 : 1 9 82年 《 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施 行细则 》 第四条 , 1习7 9年5

月 14日 《 中美贸易关系协定 》 第六条 , 1 97 9年 7月 8 日 《 中菲文化 协定 》 第四条
.

参看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出版物
《 版权基本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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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看 《 法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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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人不经过他

的许可
,

就不能随便在生产中实施这项技术
。

但如果发明人把一项未获专利的技术的实施方

法写成书出版
,

发明人即使对该 书享有版权
,

一

也只能禁止别人复制他的书
,

却不能禁止别人

实施书
`

}
,

所说 明的找术
。

这就 呈保护
“

内弃
” `了保护

“

表达形式
”

的区别
。

还有
,

如果甲
、

乙 二人分别独立地搞 出了两项相同的发明
,

甲首先申请了专利
,

乙就不可能再有获得专利的

机会了
。

而如果甲首先把发明内容写成了 书出版
,

则并不妨碍乙随后也把同样的发明写成另

一本书出版
,

只要他没有抄袭甲
。

版权也不保护任何一种思想
、

理 沦或科学发现
,

而仅仅保护作者闸述 自己的思想
、

理论

或科学发现的那种方式
。

这一点与专利有相似 之处
。

·

道理很简单
:
任何人想行使自己的专有

权 (专利权或版权 ) 去阻止别人在研究中运用某个原理或运用某个科学上的新发现
,

无异于

阻止别人用某种方法思考问题
.

事实上
,

任何一个新的科学发现公布之后
,

都很快被人们普

遍地在研究中应用起来
,

而从来没有任何科学家声 明过 自己对某项科学发现享有
“

版权
” ,

要求应用它去思考和研究的人向自己支付
“

版税
” .

建立版权制度
,

在我国的益处起码是
:

利于鼓励创作
,

多出人才
,

从而利于社会主义文

化事业的发展
。

建立版权制度
,

将是文化领域中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

这种制度
,

应当全面

地建立起来
.

在这种版权制度 中
,

受保护的主体
,

除了作者之外
,

还应包括传播作品的表

演者
、

录制者
、

厂播组织等等
,

后面这些主体所享有的权利虽然只能称为邻接权①
,

但毕竟

是版权的一部分
。

受保护的客体除了出版物之外
,

还应包括艺术品
、

美术品
、

电影
、

电视作

品
、

广播节口
、

计算机软件等等
。

专有权的内容
,

起码应包括复制权 (包括出版权
、

转载

权等 )
、

演绎权
、

(包括翻译权
、

改编权等 )
、

广播权
、

表演权
、

录制权
,

等等
.

如果只保

护一部分主体
,

就会使其他主体传播文化成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鼓励
:

如果只保护一

部分客体
,

就会使另一部分客体的创作者 (或同一作者创作另一部分客体时 ) 的积极性得不

到充分发挥
。

这都是对发展文化事业不利的
。

版权保护并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
。

它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三方而
:

第一
,

版权

有一定 的有效期
,

一般不超过作者有生之年加死后五十年
;

第二
,

人们
“

合理使用
”

享有版

权的作品 (例如为教学而引用
,

为新闻报道而引用
、

为评论而引用 )
,

无须取得作者同意或

支付版税
;
第三

,

对于滥用自己的版权的作者
,

主管机关可 以颁发某些
“

强制许可证
” 。

因

此
,

人们不必耽心版权制度的建立会使有些人把文化成果垄断起来
,

阻碍它的传播
。

二
、

我国建国 以来在 版权保护上的主要弊病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着作品稿酬制 ( 十年内乱期间除外 )
,

但因缺少完整版权的制

度
,

不能不存在严重的弊端
。

无版权的稿酬制
,

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一次稿酬制
。

作者的作品一经发表
,

取得一次

报酬后
,

就进入了
“

公有领域
” .

转载
、

广播
、

翻译或以其他方式二次利用该作品时
,

作者

很难获得二次报酬
。

许多高水平的作品被二次利用的机会很多
,

而低水平作品发表之后
,

一

般再也无人过问
。

这两种水平的作者所付出的劳动是不相等的
,

而且他们的作品的社会价值

也是不相同的
,

但他们获得的报酬却相等
。

对此
,

很难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
。

① 关于
`

邻接权
”

的定义及进一步的说明
,

可参看 《 百科知识 , 杂志 1 98 2年第7期
,

沈仁午的文 章
《 什么是版权邻

接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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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仁主义国家没有两

样了
。

也会有多
、

认为
:

有些学术水平很高的作衍
:

,

被二次利用 的机会也很少 ( 即使在首次发

表时
,

销售星也有限 )
,

个而版权制度可能不刊于鼓励学术作品 l钩创作与发表
,

而只有利于

普及性作品
。

对这些间题应怎样看呢 ?

首先
,

建立全面的版权保护制度
.

并不意 比仁着全部改变我国以往的稿酬制度
。

就文字作

品而论
,

我国的稿酬一直不是 以书浩的实际出害数
一

脸
,

而是以作品的字数为依据来计算的
.

在
“

印数稿酬
”

_

七
,

采取 l珍是随着印数的增加
,

稿酬增长水递减 ( 1 9 8 。年后改 为 累 进 递

减 ) ① 的计算法
,

这使得无 论 普 及 性的作刃
l
还是学术性的作品

,

只要交付出版
,

基木稿

酬都不会相差太大
。

将平
,

即使建立了全面的版权保护制度
,

我们也未必采用以销售数额定

稿酬的方法
。

同时
,

专门出版学术作品的一些出版
一

单位
,

也还不能完全改为以利定产的企业
.

第二
,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 “

版权
”

作为可以有偿地交付别人使用的专有权
,

它

象专利一样
,

确实是一种
“

商刀
, ”

— 无形商品
。

对它在商业中可以被使用
,

并可以因之获得

利润的事实视而不见是不对的
。

近年国内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收集和转载其他刊物上的优秀

作品的刊物
。

这种刊物不仅无偿地 占有了原作品作者的劳动成果
,

而且也无偿地 占有了被转

载刊物的编辑出版者从纲
.

稿到貌
、

排 的劳动成组
。

转载权
,

作为一种本来应当有偿转让的专

有权
,

现在被无偿地拿走了
。

了义!娜大个例子找可以粉列我国
.

原有的不完整的版权保护的弊

瑞活
.

我们反对文化产品商品化
,

是针对作者搞创作时的主导思想来讲 的
,

但我们不能把文化

产品与文化产品中可以被利用的专有权利相混淆
,

后者 ( 即版权 ) 在现代社会中确实是一

种商品
.

在我国颁布的两个涉外企业税收法的细则② 中
,

均把
“

转让版权所得
” ,

作为营业

收入的一项
。

这说明我们 已经在法律里承认了版权是一种商品
。

第三
,

大多数作品在出版发行后
,

无论采取图书形式
、

电影形式还是录音录象制品形

式
,

在市场上也都是作为商品出售
,

既然如此
,

价值规律在这种商品的产
、

销中肯定也要起

作用
。

只不过这种作用比反映在一般商
l协

,

(非文化商品
!

) 中的子脚日更 i司接
、

更复杂
,

因此也

更有待人们去深入研究
。

我的初步看法是
:

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事创作
,

是为了发表创作

成果
。

由于作者的主要 目的是用 自己的思想去影响读者
,

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作品的发表与
“

为出售而生产
”

的商品制作过程相等同
。

但它们二者毕竟有一点相同之处
:

即作者不是为

自己使用作品而创作
。

至 于印刷厂
、

电影制片厂
,

等等
,

就更不是为本厂使用的目的而 出版
、

摄 制影片了
,

这些单位的生产性质
,

与商品生产墓本可以划等
一

号
.

在市场上出售 的图书中
,

凝结着作者
、

编辑
、

印刷
、

出版者的劳动
,

这正是商品所包含的内容
,

所以
,

我们在反对文子匕忿品商品化时
,

也不能把作者的创作物本身与为了使其能为公众

所获得而大量印制
、

摄制或录制的产品相乱淤
,

后者确实是商品
。

第四
,

学术性作品的读者面窄
,

披二次利月1的机会也较少
,

这个事实决不会是实行全面

版权制度所造成的
,

因为在未实行这种制度之煎
,

它就一直存在
。

学术作品的作者
,

完全可

能受到版权制度之外的其他奖励和鼓励
,

例如获得专利
、

国家级
、

省级 ( 部级 ) 或市级的
“

发明奖
”

或者
“

自然科学奖
”

等
。

在一些建立了版权制度多年的国家
,

也没有资料表明学

① 参看文化部度。 5 5年 《 关子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哲行规定章案
》 及剧家出版局 19 8。年 《 关子书箱稿酬的哲行

规定 》 。

② 见 19即 年 《 巾外合资经营所得税法施行细则
》 第 二条

, 1 0 82牟 《 外国企业所 得锐法 施行细则 , 第四条
.

,

2 3
,



术作品的发表受到了版权制度的不利影响
。

最后
,

不完整的版权保护
,

使有些人通过抄袭和其他手段强夺作者的劳动成果的情况屡

屡发生
。

迄今为止在报刊上见到的对抄袭者或其他强夺文化成果者的处理
,

至多是公开批

评
,

或令其不应领取的报酬
,

抄袭者和强夺者并不担任何风险 (注意
:

仅仅退出所得而不处

以罚金或罚款
,

并不是一种惩罚 )
。

近年来
,

许多国家在版权法 中都增加了或加重了对抄袭

行为的刑事制裁
。

而我国至今尚没有法律规 定 抄 袭 者承担民事责任 ( 至多有行政
_

」: 的处

分 )
。

这不能不说是抄袭之风一直煞不住的屯要原因
。

三
、

建立 全而版 权保护制度的必要性

全而的版权保护一旦实行
,

受人们欢迎的作品在首次发表之后
,

无论是作者还是首次出

版者 ( 后者仅在有限时期内 ) 都可以就作品被别人二次利用而取得一定经济报酬
。

低水平作

品的作者将致力于提高创作水平
,

这不可避免地会使一部分作者及 出版单位
“

光富起来
” ,

因此将是打破文化领域中
“

平均主义
”

的一个重要步骤
。

第二
,

全面的版权保护肯定会有助于制化抄袭或以其他方式强夺他人文化成果的活动
;

这类活动一旦发生
,

也会受到有力的制裁
,

这也是落实
“

尊玉知识
、

尊重人才
” ,

保护作者

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手段
。

第三
,

在文化领域中
,

主要是在作者 (包括作家
、

画家
、

工艺美术家
,

等等)
、

表演者

当中
,

也应研究如何把工资与责任和劳绩密 切结合
,

扩大工资差距
,

拉开档次
,

休现按劳分

配原则
。

这就要实行全面的版权制度
,

使作品二次利用机会更多的作者
,

得到更多的报酬
。

再有
,

我国过去的绝大多数作者和表演者都是领取固定工资的国家工作人 员
.

他们生活

的基本来源是有保障的
,

因此对于作品二次利用的报酬可以不加关心
。

但随着城市改革的开

展
,

肯定会出现更多的不拿工资的作者 (如
“

留职停薪
”

的作者 )
,

农民中也会有越来越多

的作家
、

画家
、

艺术家涌现出来
。

作品的二次利用时的版税
,

就将构成其生活来源 (乃至主

要来源 )
。

第四
,

全面的版权保护也是为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所不可少的
。

如果说几年之前
,

版权

问题还仅仅是外国技术的转让人为保护其技术而作为附属因素 (即技术资料的版权问题 ) 提

出的
,

那么现在版权问题已直接反映在技术
、

文化的对外交流之中了
。

当前世界上开展的新技术革命
,

已经使计算机软件作为技术转让的项目之一进入国际技

术市场
.

软件在美国
、

澳大利亚
、

保加利亚等一些国家
,

已作为版权保护客体明文写入版权

法
;

在另一些国家
,

则被解释法律的机关推定为版权法保护的对象①
.

我国如不采取相应的

法律保护
,

对于我国的对外技术交往显然是不利的
。

在文化领域
,

近年来通过人造卫星转播的节目
,

通过电缆转播的节目
,

都作为版权法保

护对象订入了一些国家的国内法
,

并为这些节目的国际保护问题缔结了一些公约和形成了
一

些文件②
。

我国目前在缺乏统一的全面版权立法的情况下
,

由一个个业务部门分别与外国公

① 参看联邦德 国马克 斯一普朗克学会刊物 《 国际工业产权与版权 》
( ll C ) 1 0 8 2年第 5期

,

第 6 85 页
。

② 参粉联邦德 国 19 6 5年 《 版权法 》
( 19 7乙年修订 )

, 英国国会 19 81 年关于修订版权法的
“

绿皮书
” ; 19 7 4年在布公

塞尔缔结的 《 关于使用人造卫 星传播带有节 目信号的公约 》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9 8 4年出版的
《 版权 》

杂志第 4

期
, 代 在电缆传播的节 目 中保护作者

、

表演者
、

录制者及 广播组 织的原则
》 ,

,

2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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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鉴订合同
,

来对外国的有关节目承担保护义务
。

这种作法存在两个缺点
:

一是合同中承担

的义务在各部门之间不一致
,

有的部门可能承担了过多的不完全合理的义务
`

;
二是外国的有

关公司对于没有版权法作保证的合同能否有效地保护他们的权益
,

始终不放心
。

这对于对外

文化交流
,

不能不说是有妨碍的
,

第五
,

我国司法机关的实践
,

己经在催促我们正式颁布版权法
。

1 9 8 4年 1 0月
,

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全国文艺界注目的
“

16 号病房电影剧本诉讼案
” ,

法院依什么法对有关版

权的案子进行宣判
,

将成为一个无法回避 的间题
。

仅仅在内部靠单行条例来调整版权关系的

尝试
,

很快会遇到与法院公开审判的矛盾
。

综上所述
,

在我国建立全面的版权保护制度
,

不仅是必要 的
,

而且已经是不容延缓的了
。

四
、

建立全面版权制度将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 ) 作品的分管与版权的统管间题

可能受到版权保护的作品
,

目前在我国主要由三个不同的主管部门分管着
。

图书
、

期刊

等
,

归文化部管
;

广播节 目
、

电影
、

电视节 目及有关的录音
、

录象制品
,

归广播电影电视部

管
;
计算机软件

、

专利说明书与其他专利文献
,

归 中国科学院管
。

这种分管方式是可行的
.

如果把这些性质差别很远的作品统归一个部门管
,

反倒不利
。

问题在于
:

这些作品所享有的

版权
,

是否应当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行政上的管理 ? 我认为
,

版权的统一管理不仅是应当

的
,

而且是必要的
。

从已经建立了版权制度的国家来看
,

没有一个不实行版权统一管理的
。

版权是一种在一国地域之内有效的专有权
。

如果它的效力不由一个部门
、

依据统一的法律去

授予和解释
,

就容易造成权利人之间及权利人与第三者的冲突
,

使专有权不
“

专
” ,

从而失

去版权保护的意义
。

统一的版权管理
,

书一定非要建立一个与其他部门并列的独立主管机关
,

更不一定建立

一个凌驾于其他主管部门之上的部门
。

从国外的情况看
,

英国的版权管理机关是
“

贸易部
”

中的
“

版权局
” ;

美国的相应机关则是
“

国会图书馆版权处
” ;

在苏联则 由
“

国家版权局
”

统管
。

这些不同机关的设立方式
,

并不影响它们对一国之内所有作品的版权实行统一管理
,

因为这个机关得到了国会 (或相当于国会的代表会 ) 的授权
。

19 8 5年 7月
,

我国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版权局
,

这样
,

统管 的间题基木解决了
。

在此之

前的几年中的事实
,

证明了分管确实不如统管
。

例如
,

文化部曾挂尝试对部分作品的版权实

行管理
。

但是一旦有关作品被别人用来录音
、

录象
、

广播或改编为电视剧
,

就超出了文化部

所管的范围
。

文化领域因此可能存在一个谁也管不着的交叉地带
。

这种 由分管造成的漏洞
,

只有建立统一管理的机构才能堵塞
。

(二 ) 工资作者 (或称
“

职务作者
”

) 的版权问题

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

我国绝大多数作者至今还是国家工作人员
,

领取固定工资
。

这种

状况将来即使有所改变
,

也不会完全改变
。

大显的
“

工资作者
”

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存

在
。

工资作者的版权问题在许多国家的版权保护中都是一个难题
,

在我国将来的版权制度 中

更会如此
。

这个问题不可能用很短 的篇幅讲清①
,

但起码有两点可以在这里提出来
。

第一
,

① 本文 作者 曾在国外发表过一篇论工资作者版权问题的 长文
,

见联邦德国马克矫
一

咎 朗克学会刊物
《 国际工业产权

与版权 》
( I I C ) 1 0 8盛年第 2期

,

第 I J I 一 16 8页
.



对于在工作时间内
,

为完成本职工作而创作的作品
,

作者也应在不影响其单位行使版权的情

况下
,

享有一定权利和经济收入 (工资之外的收入 )
。

第二
,

在处理工资作者的版权方面
,

有

些计划经济国家的版权立法 中
,

有不少规定可资借鉴
,

即使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关法律

中
,

也有一些规定可以参考
.

我国现有的涉及版权保护的规定
,

都还没有对工资作者的版权问题给以足够重视
。

而许

多国家的版权制度管理实践都表明
:

工资作者的间题必须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在版权法中去解

决①
。

(三 ) 参加版权的国际保护行列的间题

在几年前起草专利法时
,

有人就曾误认为一旦我国颁布了专利法
,

就将无条件地保护一

切外国人在外国取得了专利的技术
.

现在
,

在版权立法的过程中
,

相似的误解也存在着
。

这

种误解是由于不了解知识产权 (即专利权
、

版权
、

商标权等无形财产权 ) 的
“

地 域 性
’

特

点
.

无论专利权还是版权
,

都只能在它们所依法产生的那个地域内才发生效力
。

拿 版 权 来

讲
,

只有具体的美国版权
、

日本版权
、

苏联版权等等
,

不存在抽象的
、

在任何国家都有效的

版权
.

在一百多年以前
,

如果一国的作品想在另一国享有版权
,

这两个国家就必须有版权保

护的双边协定
、

1 88 6年
,

保护版权的第一个国际公约
,

也是一个基本公约一 《 伯尔尼公约 》

缔结了
.

参加国的作品
,

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内享有其他成员国的版权
.

1 9 5 2年
,

另一个同样

带有广泛性的基本公约一 《 世界版权公约 》 又缔结了
.

在今天
,

任何颁布了版权法的国家
,

如果没有参加这两个公约中的任何一个
,

又没有与其他国家缔结版权保护双边协定
,

就没有

义务自动保护任何外国的作品
.

即使参加了上述公约的国家
,

也是依本国法使其他成员国的

作品享有本国版权
,

而不会去保护外国版权
.

我国如果颁布了版权法
,

在参加上述公约之

前
,

我 国仅仅有义务以
“

中国版权
”

保护美国与菲律宾的作品
,

因为我们至今只同这两个国

家鉴订了有关的双边协定
.

上面的论述
,

只是为了排除对版权地域性的误解
,

而不是为了反对参加版权 国际保护的

行列
.

相反
,

我认为参加版权的国际保护 (亦即参加两个基本公约中的一个 )
,

对于我 国经

济
、

文化的发展
,

以及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
,

是利大于弊的
.

参加了版权保护的国际公约
,

我们再想翻译
、

复制
、

出版或以其他方式利用公约成员国的

作品时
,

就要先取得有关外国作者的许可
,

也要支付一定使用费 (版税 )
,

不能再象现在这

样自由使用了
.

但在使用外国作品上受到限制
,

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出版社
、

电影发行公司等

单位更有选择地进口外国作品
,

从而有利于本国文化事业
.

这个道理
,

近年 已被一些发展中

国家所接受⑧
.

有些版权保护对象
,

在我们国家有可能成为出口产品
,

象计算机软件就是其中之一一计

算机软件的生产
,

属于
“

知识密集型
”

而不属于
“

资金密集型
” ,

因此我国有
,

一定的发展优

势
.

如果将来我国成为软件出口国
,

我们的产品在国外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

就会反映出不

参加国际保护的缺陷了
。

参看世界劳工组 织 ( I L O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 N E S C O )

至 3日在 日内瓦召开 的
“

工资作者版权问题讨论会
”

会 议文件
。

参 看 《 法学译丛 》 1 9 8 3年第 5期
“

发展 中国家版权立法的新趋势
”

与世 界知识产 权组 织 ( W I P O ) 1 0 5 2年。月 一口

一文
`


